
私 立 莊 敬 工 家 114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簡章 114 年 4 月教務處製 (1) 

一、招生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

二、二年級招考科別及人數： 

科別 日間部 建教班 
進修部
二日班 

進修部
假日班 科別 日間部 建教班 進修部 

音樂科 8 - - - 幼兒保育科 24 - - 

園藝科 5 - - - 流行服飾科 34 - - 

資訊科 - 74 - - 電影電視科 6  - 

資料處理科 4 - - - 表演藝術科 156  - 

餐飲管理科 85 24 - 10 多媒體動畫科 - - - 

美容科 17 39 40 - 體育班 5 - - 

進修部二日班：依本校規定每週上課二日 12:00-

22:00 

進修部假日班：每週六日 08:00-18:30 

三、三年級招考科別及人數： 

科別 日間部 建教班 
進修部
二日班 

進修部
假日班 科別 日間部 建教班 進修部 

音樂科 3 - - - 幼兒保育科 22 - - 

農場經營科 25 - - - 流行服飾科 36 - - 

園藝科 31 - - - 電影電視科 9 - - 

資訊科 10 67 - - 表演藝術科 173 - - 

資料處理科 36 - - - 多媒體動畫科 12 - - 

餐飲管理科 99 56 - 2 體育班 1 - - 

美容科 39 50 1 -     

進修部二日班：依本校規定每週上課二日 12:00-

22:00 

進修部假日班：每週六日 08:00-18:30 

四、報考資格：本校轉科生或日間部進修部互轉之學生比照轉學生辦理。 

二年級 三年級 

 修畢高職、五年制專科學校一年級上下學期
課程 

 不限科系 

 修畢高職、五年制專科學校一、二年級上下學期課程 

 相同科系 

報經本校學分認定委員審查結果，已修總學分數及格率達 

60%以上、必修及格學分數比率達 60%以上，始得報考。 

轉 科 生 轉 學 生 
一、依據國教署 113 年 11 月 29 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135407048 號書函及「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高級

中等 學生學籍管理要點」辦理。 

二、 依據『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費實施要點』第 3 點規定，學生重讀、轉學或復學後，

得 就扣除原學期學費補助額度後之差額，申請補助。 



 

  不同科系需降讀 

五、錄取名額：各科擇優錄取若干名。 

六、報名方式：郵寄報名、現場報名請擇一 

1. 郵寄報名：114 年 7 月 11 日(五)截止收件（郵戳為憑） 

備齊以下文件紙本(詳見附件格式)，於 114 年 7 月 11 日(五)前將報名表件寄至以下地址報

名。 

 
 

身分別 轉學生 轉科生 

 

報名文件 

 轉學生報名表-請自行列印簡章附件二 

 原學校開立之全學年成績單(需有學校教務處章) 

 原學校開立之獎懲記錄 

 (含功過及出缺勤內容之德育記錄)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請自行列印簡章附件三黏貼 

 2 吋大頭照 1 張-請自行列印簡章附件三黏貼 

 報名費考試當天 7 月 17 日(四)繳交現金 

  轉學生報名表(需家長簽名) 

-請自行列印簡章附件二 

  2 吋大頭照 1 張 
  報名費考試當天 7 月 17 

日 (四)繳交現金 

2. 現場報名：即日起至 114 年 7 月 15 日(二)16:30 截止報名 

備齊以下文件，即日起至 114 年 7 月 15 日(二)16:30 前至教務處註冊組報名。 

身分別 轉學生 轉科生 

 

報名文件 

 原學校開立之全學年成績單(加蓋教務處章) 

 原學校開立之獎懲記錄 

(含功過及出缺勤內容之德育記錄)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 吋大頭照 1 張 

 報名費 2,000 元 

 報名表(家長、導師及科主任先核章) 

 2 吋大頭照 1 張 

 報名費 2,000 元 

七、報名費用：報名費 2,000 元整。 

八、重要日期及報名地點：本校教務處(4 樓) 

項目 日程 項目 日程 

 
報名 
方式及
時間 

●郵寄報名(以郵戳為憑) 

即日起至 114 年 7 月 11 日(五) 

●現場報名(不含例假日) 

即日起至 114 年 7 月 15 日(二) 
時間 09:00-12:00，13:30-16:30 

 

 

放榜 

 

114 年 7 月 23 日(三)16:00 

公告於本校網頁

https://www.jjvs.ntpc.edu.tw/ 

 

考試 114 年 7 月 17 日(四)13:00-

15:30 

請考生 12:50 務必先至教務處報到 

 

報到 

轉科生 114 年 7 月 24 日(四) 09:30 

(請準時勿提早) 

轉學生 114 年 8 月 23 日(六) 09:30 

(請準時勿提早) 

九、報名流程及繳交文件 

231 新北市新店區民生路 45 號

莊敬高職 教務處 收 

(轉學轉科報名文件) 

http://www.jjvs.ntpc.edu.tw/


 

十、考試項目 

1. 考試內容 
 

科別 學科考試 術科考試 

表演藝術科 
 

 

 

 

 

 

 

高職二(上)年

級筆試科目範

圍國文高一下 

英文高一下

數學高一下 

 

 

高職三(上)年

級筆試科目範

圍國文高二下 

英文高二下

數學高二下 

專長表演 2 分鐘 

（僅供 CD 播放機，其餘表演道具請自備） 

多媒體動畫科 
電腦繪圖觀念題及面談 3 分鐘 

（針對多媒體動畫等專業項目進行基礎問答） 

電影電視科 
面談 3 分鐘 

(針對電影電視等專業項目進行基礎問答） 

 

餐飲管理科 

1. 自傳 300-500 字(轉入本科自我期許) 

2. 校園倫理(測驗題) 

3. 面試 

流行服飾科 服裝畫（科提供工具） 

幼兒保育科 美工製作（科提供工具） 

美容科 色彩學（科提供工具） 

資訊科 

資料處理科 
資訊科技觀念題（口試） 

 

音樂科 

1. 主修自選曲一首(3 分鐘) 

2. 視唱 

3. 基礎樂理 

園藝科 農業概論(一)口試 

農場經營科 農業概論(一)口試 

體育班 基本體能測試、口試 

建教合作班 

(美容/餐飲管理科/資訊科) 
依有工作崗位之廠商錄取為準 

2. 考試地點：除音樂科及體育班外所有類科於新店校區考試，音樂科及體育班於永和校區考試。 

3. 計分比例：筆試佔 40％，術科測試佔 60％。 

需繳交文件(皆必繳)： 

  學期成績單 

原就學校尚未核發成績單者，可於報名時繳交學期成績單並簽立切結書；但考試當天要補交，經查不

符報考資格者，報名費不予退還且己公告錄取者取消其錄取資格。 

  獎懲記錄 

  二吋大頭照一張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報名費 2,000 元整 



十一、報到流程及繳交文件：錄取同學請依錄取公告時程至本校教務處報到，敬請準時，逾期不侯 

 轉科生：請持註冊單及學生證至註冊組換新註冊單。 

 轉學生： 
 

 

 

 

 

 

部別/科別 男服裝費用 女服裝費用 

日間部 9,900 9,900 

日間部餐飲管理科 9,900(外加 1080 專業服裝費) 9,900(外加 1080 專業服裝費) 

進修部 3,480 3,445 

進修部餐飲管理科 4,560(內含 1080 專業服裝費) 4,525(內含 1080 專業服裝費) 

十二、本校聯絡資訊 
 

校區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新店校區 
詢問轉學考資訊請洽 

02-22188956 #126 

#118 

（231）新北市新店區民生路 45 號 

永和校區 （234）新北市永和區博愛街 36 號 

應繳文件：(若報名己繳交者不用再交) 

  原學校核發之正式轉學證明書或修業證明書（含歷年成績） 

  獎懲記錄 

  二吋大頭照一張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服裝費（費用如下表） 



莊敬高職轉學（科）考報名文件檢核表 

請務必備齊以下文件後再寄送至莊敬高職註冊組報名轉學（科）考 

 

轉學生： 

 

□轉學生報名表-請自行列印簡章附件二 

 

□原學校開立之全學年成績單(需有學校教務處章) 

 

□原學校開立之獎懲記錄(含功過及出缺勤內容之德育記錄)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請自行列印簡章附件三黏貼 

 

□2 吋大頭照 1 張-請自行列印簡章附件三黏貼 

□報名費-至教務處繳繳現金

轉科生： 

□轉學生報名表(需家長簽名)-請自行列印簡章附件二 

 

□2 吋大頭照 1 張 

 

□報名費-至教務處繳繳現金 

附件一 



附件二 

莊敬高職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 □轉學 □轉科 報名表 
填表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報考年級 報考部別 報考科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日間部 □一般班□建教班  

科 
□進修部 □二日班□假日班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轉學生原學校資訊 
學校名稱 就讀年級 就讀科別 

   

轉科生資訊 
學號 班級 座號 家長簽名 

    

繳交資料 

轉學生: □ 轉學證明/修業證明 □ 獎懲記錄 □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2 吋大頭照一張 □ 報名費

轉科生: □ 2 吋大頭照一張 □ 報名費 

審核欄 由學校單位填寫 

導師(轉科生) 教官室 輔導室 學務主任 科主任 教務主任 

  

 

 

 

 

 

 

 

 

 

 

 

 

 

□ 同意入學 

□ 不同意入學 

 

 

 

 

 

 

 

 

 

 

 

 

 

 

□ 同意入學 

□ 不同意入學 

 

 

 

 

 

 

 

 

 

 

 

 

 

 

□ 同意入學 

□ 不同意入學 

 

 

 

 

 

 

 

 

 

 

 

 

 

 

□ 同意入學 

□ 不同意入學 

 

 

 

 

 

 

 

 

 

 

 

 

 

 

□ 同意入學 

□ 不同意入學 

原科主任(轉科生) 

 

教務處註冊組 

 

批示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黏貼處 
 

 

 

正面 

 

 

背面 

2 吋大頭照黏貼處 
 

附件三 

請浮貼 


